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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5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 2025－061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内容：根据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 年生产经

营实际需要，公司拟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其中公司（包含下属

分、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的金额 225,610.00 万元增加至

266,108.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的金额 3,828.00 万元增加至

3,928.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的金额 687,266.00 万元减少至

623,016.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的金额 9,650.00 万元增加至

12,645.00 万元。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926,354.00 万元调整至

905,697.00 万元。

根据公司 2026 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2026 年度

拟与关联方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商用车集

团”）、浙江远程星瀚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星瀚”）、阳光铭

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铭岛”）、浙江醇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醇氢科技”）、浙江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智通”）、杭

州醇氢电动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醇氢电动”）、天津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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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吉利四川商用车”）、天津醇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醇氢”）、湖州远程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远程”）、上海吉利远

程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远程商用车”）、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吉利”）、湖州星智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星

智”）、万物友好运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物友好”）、浙江远程商用车

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商用车研发”）、浙江锋锐发动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锋锐”）、黑龙江醇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醇氢”）、

哈密汇醇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密汇醇”）、浙江吉速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吉速物流”）、杭州速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速焕”）、湖南

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远程智通”）、浙江绿色智行科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绿色智行”）、浙江吉利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

商务”）、杭州枫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枫华科技”）、杭州醇氢绿动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醇氢绿动”）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其他关联方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89,935.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1,620.00 万元，接

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65.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844,040.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总金

额约为人民币 20,010.00 万元。

本次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对公司的影

响：公司本次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能充分利用相关方拥有

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25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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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拟

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其中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料预计的金额 225,610.00 万元增加至 266,108.00 万元，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劳务预计的金额 3,828.00 万元增加至 3,928.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预计的金额 687,266.00 万元减少至 623,016.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预计的金额 9,650.00 万元增加至 12,645.00 万元。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金额 926,354.00 万元调整至 905,697.00 万元；同意公司（包含下属

分、子公司）2026 年度拟与关联方远程商用车集团、远程星瀚、阳光铭岛、醇

氢科技、远程智通、醇氢电动、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天津醇

氢、湖州远程、上海远程商用车、山西吉利、湖州星智、万物友好、远程商用

车研发、浙江锋锐、黑龙江醇氢、哈密汇醇、吉速物流、杭州速焕、湖南远程

智通、绿色智行、吉利商务、枫华科技、醇氢绿动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89,935.0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1,620.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65.00 万

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总金额约为 844,040.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0,010.00 万元。

关联董事范现军先生、周建群先生、郭磊先生、刘汉如先生、端木晓露女

士、赵杰先生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以 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利益和实际经营情况，系公司的正常业务经营需

求，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审

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将《关于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本次调整 2025 年度并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 2025 年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拟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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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其中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的金额

225,610.00 万元增加至 266,108.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的金额

3,828.00 万元增加至 3,928.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的金额

687,266.00 万元减少至 623,016.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的金额

9,650.00 万元增加至 12,645.00 万元。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926,354.00 万元调整至 905,697.00 万元。

本次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日常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调整后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2025 年 1-9 月

实际发生金额
备注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阳光铭岛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动

力电池及其配套零部件

等

150,000.00 210,000.00 141,514.87

主要为采购动

力电池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天津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40,000.00 25,000.00 9,158.49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浙江轩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四

电机动力总成等

2,400.00 5.00 2.92

主要为采购四

电机动力总成

等

浙江吉速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智

能物流设备、辅材等

710.00 203.00 0.00

主要为采购智

能物流设备、

辅材等

河北醇氢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15,000.00 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湖州远程汽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2,000.00 3,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

动新能源商

用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0.00 10,0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0.00 1,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

车零部件等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300.00 700.00 35.00

主要为采购办

公用品、劳保

用品、原材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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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

的劳务

500.00 600.00 241.65

主要为委托信

息化服务、平

台开发等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万物友好运

力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80,000.00 5,000.00 803.5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智

通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40,000.00 420,000.00 250,630.15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山西吉利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汽

车零部件等

120,000.00 30,000.00 7,280.98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邯郸远程智

通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7,500.00 5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黑龙江醇氢

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6,386.00 4,386.00 215.04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天津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1,050.00 3,0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湖州远程汽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4,000.00 5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浙江醇氢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03,400.00 73,400.00 22,853.00
主要为销售汽

车零部件等

海南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0,000.00 500.00 2.83

主要为销售动

力电池及其配

套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

动新能源商

用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0.00 10,000.00 0.00

主要为销售商

用车及其配套

零部件等

哈密汇醇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零

部件等

0.00 500.00 0.00
主要为销售零

部件等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

0.00 300.00 0.00
主要为销售产

品、商品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浙江远程商

用车研发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650.00 1,650.00 202.06
主要为受托开

发新产品等

浙江远程智

通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960.00 1,360.00 377.02
主要为保修服

务费等

万物友好运

力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440.00 1,500.00 105.36
主要为受托提

供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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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吉利新

能源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1,200.00 1,500.00 901.54
主要为保修服

务费等

浙江醇氢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5,500.00 4,000.00 1,474.74
主要为受托开

发新产品等

哈密汇醇物

流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0.00 450.00 0.00
主要为保修服

务费等

浙江远程新

能源商用车

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0.00 500.00 0.00
主要为受托开

发新产品等

湖州智芯动

力系统发展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0.00 550.00 486.08
主要为受托提

供劳务等

同一实控人

控制下的其

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300.00 535.00 31.29
主要为受托提

供劳务等

注：2025 年 1-9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本次调整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5 年 1-9 月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

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日常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5 年度预

计金额

2025 年 1-9 月

份实际发生金

额

备注

浙江铭岛实业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

件等

500.00 26.16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阳光铭岛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动力电池

及其配套零部件

210,000.00 141,514.87 主要为采购动力电池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杭州枫华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劳保用品

等

400.00 174.24 主要为采购劳保用品等

湖州智芯动力系

统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四电机动

力总成等

3,000.00 134.53 主要为采购四电机动力

总成等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杭州醇氢绿动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1,300.00 116.90 主要为采购原材料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

件等

6,000.00 1,642.86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

件等

25,000.00 9,158.49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

件

4,000.00 2,808.17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湖州远程汽车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

件

3,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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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醇氢电动新

能源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

件等

10,0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部

件等

1,500.00 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采购汽车零件

等

908.00 37.92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件等

小计 266,108.00 155,614.13 /

浙江远程商用车

研发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1,200.00

主要为委托开发新产品

等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浙江吉速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1,560.00 341.63 主要为车辆发运等

浙江吉利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568.00 18.84 主要为差旅服务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600.00 241.65 主要为信息化服务、平

台开发等

小计 3,928.00 602.13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万物友好运力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5,000.00 803.5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420,000.00 250,630.15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天津醇氢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60,000.00 12,626.77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620.00 59.71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

件等

30,000.00 7,280.98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

研发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

件等

810.00 252.72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

件等

13,000.00 2,580.39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73,400.00 22,853.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海南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500.00 2.83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绿色智行科

创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汽车零部

件等

5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邯郸远程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

5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湖州远程汽车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

5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哈密汇醇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零部件等
500.00

主要为销售配套零部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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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醇氢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发动机、

零部件等

4,386.00 215.04
主要为销售发动机、零

部件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发动机、

零部件等

3,000.00
主要为销售发动机、零

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动新

能源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销售商用车及

其配套零部件

1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300.00 65.17

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商品等

小计 623,016.00 297,370.27 /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浙江远程智通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360.00 377.02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

研发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650.00 202.06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4,000.00 1,474.74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600.00 105.64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500.00 901.54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万物友好运力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500.00 105.36 受托提供劳务

哈密汇醇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450.00

浙江远程新能源

商用车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00.00

湖州智芯动力系

统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50.00 486.08

同一实控人控制

下的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

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535.00 31.29 受托提供劳务

小计 12,645.00 3,683.72 /

合计 905,697.00 457,270.25 /

注：1、公司在进行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系基于当时市场需求，以与

关联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的，但因市场及客户需求变化等影响，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2、2025 年 1-9 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2025 年第四季度公司预计与上述关联方

将继续发生交易。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

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应单独列示

上述信息，其他关联人可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

定，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同一实控人控制下各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范围内合理调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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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根据公司 2026 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2026 年

度拟与关联方远程商用车集团、远程星瀚、阳光铭岛、醇氢科技、远程智通、

醇氢电动、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天津醇氢、湖州远程、上海远

程商用车、山西吉利、湖州星智、万物友好、远程商用车研发、浙江锋锐、黑

龙江醇氢、哈密汇醇、吉速物流、杭州速焕、湖南远程智通、绿色智行、吉利

商务、枫华科技、醇氢绿动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其他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89,935.00 万元。

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1,620.00 万元，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65.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

预计总金额约为 844,040.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0,010.00 万元。

本次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日常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6 年度预计金

额
备注

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动力电池及其配套零部件

等

300,000.00
主要为采购动力电池及

其配套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动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35,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氢燃料动力电池、氢燃料

发动机等

40,000.00
主要为采购氢燃料动力

电池、氢燃料发动机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3,36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湖州远程汽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5,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上海吉利远程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10,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5,45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湖州星智汽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采购船舶动力系统等汽车零

部件等

14,000.00
主要为采购船舶动力系

统等汽车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6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锋锐发动机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4,1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湖南远程智通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1,5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杭州醇氢绿动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部件等
75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部件

等

杭州枫华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劳保、办公用品等
860.00

要为采购劳保、办公用

品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采购汽车零件等
1,000.00 主要为采购汽车零件等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小计 421,620.00 /

浙江吉速物流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2,000.00 主要为车辆发运等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浙江吉利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885.00 主要为差旅服务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1,380.00

主要为信息化服务、平

台开发等

小计 4,265.00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浙江远程星瀚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350,0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3,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53,5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智通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20,1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杭州醇氢电动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56,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天津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45,13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天津醇氢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4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湖州远程汽车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2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上海吉利远程商用车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10,0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万物友好运力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商用车及其配套零部件等
7,300.00

主要为销售商用车及其

配套零部件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2,805.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黑龙江醇氢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3,0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哈密汇醇物流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1,2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杭州速焕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8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705.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销售汽车零部件等
500.00

主要为销售汽车零部件

等

小计 844,040.00 /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浙江远程星瀚新能源

商用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7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阳光铭岛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61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浙江醇氢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5,3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远程智通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1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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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四川商用车有限

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8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山西吉利新能源商用

车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3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万物友好运力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98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浙江远程商用车研发

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3,2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哈密汇醇物流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500.00 主要为保修服务费等

杭州速焕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8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52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浙江绿色智行科创有

限公司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900.00

主要为受托开发新产品

等

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

其他关联方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劳务
1,300.00 主要为受托提供劳务

小计 20,010.00 /

合计 1,289,935.00 /

注：1、以上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

生交易金额在 300 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应单独列示

上述信息，其他关联人可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

定，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同一实控人控制下各关联方实际发生关联交易

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各类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范围内合理调剂使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远程商用车集团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周建群

（3）成立日期：2016年 2月 1日

（4）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号 1号楼 612室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汽车、汽车

零部件；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机械设备的租赁；技术

及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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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东情况：宁波翊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远程商用车

集团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远程商用车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条第二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远程商用车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远程商用车集团是专业从事商用车技术研发服务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

实力和健全的技术研发、服务团队。远程商用车集团经营正常，能严格遵守合

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远程星瀚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郭磊

（3）成立日期：2017年 6月 30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号 1号楼 6层 630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

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发电机

及发电机组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

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销售；二手车经纪；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润滑

油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万物友好持有远程星瀚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郭磊先生任远程星瀚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远程星瀚为公司关联法

人。

3、履约能力

远程星瀚是专业从事商用车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全的服

务团队。远程星瀚经营正常，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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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光铭岛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撒海涛

（3）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1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 1782号 1幢 15楼 1502

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发；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专

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节能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

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池销售；充电桩销

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蓄电池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汽车

租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广告制作；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阳光铭岛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郭磊先生任阳光铭岛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

董事周建群先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董事赵杰先生均任阳光铭岛董事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

定，阳光铭岛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阳光铭岛是专门从事充电设施运营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全的

服务团队。阳光铭岛经营正常，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醇氢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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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刘汉如

（3）成立日期：2022年 7月 8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晖路 2030号云台国际商务中

心 2235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储能技术服

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制造；生物质能技术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安全咨询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浙江醇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醇氢科技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郭磊先生、公司董事赵杰先生均任醇氢科技董事职务，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醇

氢科技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醇氢科技是专业从事于商用车制造、销售的企业。醇氢科技生产经营正

常，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五）远程智通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杨东

（3）成立日期：2020年 9月 17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 1760号 1号楼 615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汽车零配件批发；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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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机动车充电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美术品

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

电设施销售；充电桩销售；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总质

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装卸搬

运；润滑油销售；机动车鉴定评估；汽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远程智通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任远程智通董事长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远程智通为公司关联法

人。

3、履约能力

远程智通专业从事商用车销售，具有相应的销售渠道和健全的团队。远程

智通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六）醇氢电动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赵杰

（3）成立日期：2025年 5月 12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临江街道新世纪大道 2688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电动汽车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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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集团持有醇氢电动 60%的股权，杭州市新能源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醇氢电动 34%的股权，杭州大江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醇氢电动 6%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赵杰先生任醇氢电动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董事

端木晓露女生均任醇氢电动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醇氢电动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醇氢电动是专业从事商用车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

全的团队。醇氢电动生产经营正常，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

（七）天津远程商用车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刘汉如

（3）成立日期：2023年 5月 23日

（4）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海路 150号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销售；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

批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运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

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人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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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集团持有天津远程商用车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刘汉如先生任天津远程商用车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

生、董事周建群先生、副董事长郭磊先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均任天津远程商

用车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

（三）项的相关规定，天津远程商用车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天津远程商用车是专业从事商用车生产、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

力和健全技术团队。天津远程商用车经营正常，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

强的履约能力。

（八）吉利四川商用车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35,237.6921万元

（2）法定代表人：杨育林

（3）成立日期：2000年 1月 20日

（4）住所：南充市嘉陵区远程大道二段 198号

（5）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造、销售汽车、改装车、发动机、汽车零

配件；技术及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经营项目除外）；汽车维修，设备制造

与维修；压力容器（车用燃气气瓶）安装；技术咨询服务；销售：民用建材，

五金，交电，日用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股东情况：南充吉利商用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吉利四川商用车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任吉利四川商用车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周建群先

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均任吉利四川商用车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吉利四川商用车为公

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吉利四川商用车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生产、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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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实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吉利四川商用车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九）天津醇氢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刘汉如

（3）成立日期：2024年 5月 21日

（4）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216室（天

津自贸区天保嘉成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 610号）

（5）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

车零配件批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特种设备出租；充电控制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汽车

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机动车鉴定评估；二手车经纪；

轮胎销售；停车场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东情况：远程智通持有天津醇氢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刘汉如先生任天津醇氢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董

事周建群先生、副董事长郭磊先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均任天津醇氢董事职

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

规定，天津醇氢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天津醇氢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

全的服务团队。天津醇氢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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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湖州远程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王彦彬

（3）成立日期：2013年 12月 4日

（4）住所：浙江省湖州市旄儿港路 2728号 2幢

（5）经营范围：新能源整车、游乐设备、电动游览车的研发、制造、销

售、租赁、售后服务及维修；客车、改装车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售后

服务及维修，金属周转箱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自有动产的、不动产（房

屋）的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客车、改装车零部件的制造及销售，客车、

改装车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不涉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中的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股东情况：湖州星智持有湖州远程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刘汉如先生任湖州远程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湖州远程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湖州远程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

技术实力和健全的团队。湖州远程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

（十一）上海远程商用车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丁鼎

（3）成立日期：2024年 5月 31日

（4）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兴荣路 1200号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研发；特种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模具制造；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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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汽车销售；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通用设备修理；机

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

品零售；金属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软件开发；专业设计服务；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集团持有上海远程商用车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远程商用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上海远程商

用车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上海远程商用车是一家专业从事于道商用车整车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

资本实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上海远程商用车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十二）山西吉利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刘汉如

（3）成立日期：2018年 9月 5日

（4）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新能源汽车园区吉利路

388号

（5）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商用车、改装车、汽车底盘、

汽车零部件；货物进出口；机动车维修；特种设备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汽车

技术咨询；经销：建材、五金产品、日用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吉利四川商用车持有山西吉利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刘汉如先生任山西吉利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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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周建群先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均任山西吉利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山西吉利为公司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山西吉利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生产、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

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山西吉利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

（十三）湖州星智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李哲峰

（3）成立日期：2021年 4月 28日

（4）住所：浙江省湖州市旄儿港路 2728号 1幢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集团持有湖州星智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周建群先生任湖州星智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湖州星智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湖州星智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生产、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

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湖州星智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

（十四）万物友好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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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侯长青

（3）成立日期：2020年 11月 30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 1760号 1号楼 616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联网应用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管理咨询；无船承运业

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池

销售；蓄电池租赁；充电桩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包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动车充电销售；货物

进出口；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万物友好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副董事长郭磊先生任万物友好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

董事周建群先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董事刘汉如先生、董事赵杰先生均任万

物友好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三）项的相关规定，万物友好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万物友好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销售、充电桩、电池销售的公司，具有

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万物友好生产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

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十五）远程商用车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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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周建群

（3）成立日期：2021年 7月 29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号 1号楼 625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研发；模具制造（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远程商用车研发 100%的股

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周建群先生任远程商用车研发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

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均任远程商用车研发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远程商用车研发为公

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远程商用车研发是一家专业从事于汽车零部件研发、技术服务的企业，具

有相应的技术实力和健全的团队。远程商用车研发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

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十六）浙江锋锐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王瑞平

（3）成立日期：2014年 11月 25日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吉祥路 1号

（5）经营范围：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生产、推广及提供相关的售后服

务、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住宿服务、餐饮服

务。

（6）股东情况：极光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浙江锋锐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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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锋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浙江锋锐为公司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浙江锋锐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生产、推广的企业，具

有相应的技术实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浙江锋锐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

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十七）黑龙江醇氢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刘汉如

（3）成立日期：2024年 6月 17日

（4）住所：黑龙江省大庆高新区安萨路 48号、50号（高新区零部件产业

园 3#、4#厂房）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6）股东情况：远程商用车集团持有黑龙江醇氢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刘汉如先生任黑龙江醇氢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

董事周建群先生、副董事长郭磊先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均任黑龙江醇氢董事

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

关规定，黑龙江醇氢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黑龙江醇氢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

健全的服务团队。黑龙江醇氢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

（十八）哈密汇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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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庞松

（3）成立日期：2024年 8月 27日

（4）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白云大道 36号新疆天

顺哈密物流园综合办公楼办公区二楼 201室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货

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

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销售；特

种设备出租；充电控制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汽车拖车、求援、清障

服务；机动车鉴定评估；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经纪；轮胎销售；停车场

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

出口；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6）股东情况：天津万醇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哈密汇醇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哈密汇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哈密汇醇为公司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哈密汇醇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

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哈密汇醇经营正常，能够

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十九）吉速物流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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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17日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辽河路商务大厦 1幢 1018室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无船承运业务；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销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进出

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智能控制系统

集成；供应链管理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成品油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铁路运输辅助

活动；智能仓储装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浙江吉润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吉速物流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吉速物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吉速物流为公司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

吉速物流是一家专业从事于道路货物运输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

健全的服务团队。吉速物流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

（二十）杭州速焕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施海华

（3）成立日期：2019年 2月 25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临江街道纬五路 3366号 D楼 102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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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大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

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5G通信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企业管理；会议

及展览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

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电池销

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建筑用石加工；建筑砌块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金属矿石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铸造用造

型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浙江远程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杭州速焕 100%的股

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速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杭州速焕为公司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杭州速焕是一家专业从事于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的企业，

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杭州速焕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

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十一）湖南远程智通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范现军

（3）成立日期：2024年 5月 15日

（4）住所：湘潭经开区和平街道保税六路 5号湘潭综合保税区 2#标准仓

房 1层 1-078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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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

车零配件批发;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

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机动车充电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

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充电

桩销售;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总质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

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装卸搬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

动）

（6）股东情况：远程智通持有湖南远程智通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任湖南远程智通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周建群先

生、董事端木晓露女士均任湖南远程智通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湖南远程智通为公司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湖南远程智通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用车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

和健全的服务团队。湖南远程智通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

（二十二）绿色智行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14,045万元

（2）法定代表人：沈源

（3）成立日期：2022年 6月 9日

（4）住所：浙江省宁波前湾新区兴慈一路 276号 4幢 351室（前湾综保区

内）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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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汽车零部件研发；软件开

发；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零配件零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浙江吉利产投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绿色智行 99.99288%的股

权，杭州吉利智能创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绿色智行 0.00712%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绿色智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绿色智行为公司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

绿色智行是一家专业从事于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批发的企业，具有相应

的资本实力和健全的服务团队。绿色智行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十三）吉利商务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吴佳

（3）成立日期：2010年 6月 29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号三层 306室

（5）经营范围：服务：承办会展会务，代订机票、火车票、汽车票、景点

门票、酒店，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旅游服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除外）、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服务、非医疗性健康信息咨询（涉及许可证的除外）；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件；销售：计算机软件。（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东情况：杭州普兆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吉利商务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吉利商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吉利商务为公司关

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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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履约能力

吉利商务是一家专业从事于商旅服务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全

的服务团队。吉利商务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十四）枫华科技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周阳

（3）成立日期：2003年 4月 22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 1782号 1幢 1306室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茶具销售；五金产品批发；自

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软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食用农

产品批发；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

需要许可的商品）；水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家具

零配件销售；服装服饰批发；家用电器销售；鞋帽批发；农副产品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珠宝首饰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通讯设备销售；照相机及器

材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家具销售；礼品花卉

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照明器具

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销售代理；卫

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渔具销售；服

装辅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化妆品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

品（预包装）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卫生用杀虫剂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票务代理服务；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饲料添加剂

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乐器批发；模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广告设计、代理；企业形象策划；机动车充电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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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互联网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东情况：浙江省李书福公益基金会持有枫华科技 100%的股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枫华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书福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枫华科技为公司关

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枫华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于服装、礼品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

和健全的服务团队。枫华科技经营正常，能够恪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

能力。

（二十五）醇氢绿动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人民币 3,5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李兴建

（3）成立日期：2023年 3月 28日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前进街道绿荫路 618号研发车间 310室

（自主申报）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品牌管理；认证咨询；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

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国内

贸易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特种设备销售；特种设备出租；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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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股东情况：浙江绿动醇氢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持有醇氢绿动 100%的股

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周建群先生任醇氢绿动董事长职务，公司董事长范现军先生、董

事端木晓露女生均任醇氢绿动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醇氢绿动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醇氢绿动是专业从事商用车销售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和健全的团

队。醇氢绿动生产经营正常，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 2025 年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拟调整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其中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的金额

225,610.00 万元增加至 266,108.00 万元，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预计的金额

3,828.00 万元增加至 3,928.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计的金额

687,266.00 万元减少至 623,016.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的金额

9,650.00 万元增加至 12,645.00 万元。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

926,354.00 万元调整至 905,697.00 万元。

根据公司 2026 年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2026 年度

拟与关联方远程商用车集团、远程星瀚、阳光铭岛、醇氢科技、远程智通、醇

氢电动、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天津醇氢、湖州远程、上海远程

商用车、山西吉利、湖州星智、万物友好、远程商用车研发、浙江锋锐、黑龙

江醇氢、哈密汇醇、吉速物流、杭州速焕、湖南远程智通、绿色智行、吉利商

务、枫华科技、醇氢绿动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其他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89,935.00 万元。其

中，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1,620.00 万元，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4,265.00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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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总金额约为 844,040.00 万元，向关联方提供劳务预计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0,010.00 万元。

公司（包含下属分、子公司）与关联方远程商用车集团、远程星瀚、阳光

铭岛、醇氢科技、远程智通、醇氢电动、天津远程商用车、吉利四川商用车、

天津醇氢、湖州远程、上海远程商用车、山西吉利、湖州星智、万物友好、远

程商用车研发、浙江锋锐、黑龙江醇氢、哈密汇醇、吉速物流、杭州速焕、湖

南远程智通、绿色智行、吉利商务、枫华科技、醇氢绿动、浙江铭岛实业有限

公司、湖州智芯动力系统发展有限公司、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邯

郸远程智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其他关联方将在实际业务发

生时，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定价原则，参照市场情况协商定价，及时签订具体合同。公司的

销售、采购行为并不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而受到限制，公司仍可以选择其他客

户销售、采购同类产品。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 2025年度并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是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能充分利用相关

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9 日


